
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全面经济合作的框架协议

序言
我们，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泰国王国和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府首脑/国家元首，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以下统称“东盟”
或“东盟成员国”，单独称“东盟成员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回顾我们在文莱达鲁萨兰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的东盟-中国峰会于2001年11月6日作出的
决定，该决定涉及建立经济合作框架，并在十年内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中
国自由贸易协定”），对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新东盟成员国”）给予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性，并规定早期收获条款，其中产品和服务
清单由相互协商确定；

渴望缔结一项关于全面经济合作（“本协议”）的框架协议，以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中国
（统称“缔约方”，或单独指代一个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或中国作为一个“缔约方”）为
对象，旨在面向未来，以在21世纪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
渴望尽量减少壁垒，深化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联系；降低成本；增加区域内部贸易和投资；
提高经济效率；为缔约方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规模经济；并增
强缔约方对资本和人才的吸引力；
相信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将创建缔约方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为加强合作和支
持东亚经济稳定提供重要机制；承认商业部门在增强缔约方之间贸易和投资方面的
重要作用和贡献，以及进一步促进和便利其合作和利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提供
的更大商业机会的必要性；

认识到东盟成员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需要灵活性，特别是需要促进新东盟成员国参与
东盟—中国经济合作以及扩大其出口，包括，例如，通过加强其国内能力、效率和竞争
力；

重申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他多边、区域及双边协议及安排项下各缔约方的权
利、义务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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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区域贸易安排在加速区域和全球自由化方面可以发挥的催化作用，以及作为多边
贸易体系框架中的基石作用；已同意如下：

第一条�目
的
本协议的目的是：�(a) 加强和促进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b) 逐步自由
化并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创建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制度；�(c) 探索新的领域
和发展适当的措施，以加强缔约方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d�) 促进新东盟成员国更有效
的经济一体化，并缩小缔约方之间的发展差距。

第二条全面经济合作措施
缔约方同意迅速谈判，以在10年内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并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和
促进经济合作：

(a) 逐步消除货物贸易中绝大部分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b) 逐步放宽具有重大
部门覆盖的服务贸易自由化；�(�c�)建立开放和竞争的投资制度，以促进和推动东
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d�)向新东盟成员国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
性；�(e) 为缔约方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提供灵活性，以解决货物、服
务和投资部门中的敏感领域，此类灵活性应根据互惠和互利原则进行谈判和相
互同意；�(�f�) 建立有效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简化海关程序
和发展相互承认安排；�(g) 扩大在缔约方相互同意的领域中的经济合作，以补充
缔约方之间贸易和投资联系的深化，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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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和项目，以实施约定的合作领域；和�(�h�) 建立适当的机制，
以有效实施本协议。

第一部分

第3条�货物贸易

1. 除本协议第6条项下的早期收获计划外，并旨在加快货物贸易扩张，缔约方同意进行
谈判，在谈判中，除必要情况下允许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
24条（8）（b）款的规定外，缔约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措
施应予以消除。

2. 就本条而言，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下列定义应适用：
(a) “东盟6国”是指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b) “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应包括配额内税率，并应：(i) 在东盟成员国（截至
2003年7月1日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和中国的情况下，指截至2003年7月1日
的各自适用税率；以及(ii) 在东盟成员国（截至2003年7月1日非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的情况下，指截至2003年7月2�0�0�3年对中国适用的税率

(c) “非关税措施”应包括非关税壁垒。
3. 缔约方的关税减让或取消计划应要求列名产品的关税逐步减让，并在适用的情况下
予以消除，依据本条执行。
4. 根据本条规定的关税减让或取消计划所适用的产品应包括本协议第6条规定的早期收
获计划所不覆盖的所有产品，此类产品应按如下方式分为2个轨道：

(a) 常规轨道：缔约方自行列名的常规轨道产品应当：(i) 根据规定的进度和税率
（由缔约方相互同意），逐步降低或取消其各自适用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东盟6
国和中国为2005年1月1日至2010年，新东盟成员国为2005年1月1日至2015年，
起始关税税率较高且分阶段不同）；以及(ii)对于根据上述第4(a)(i)款已降低但
尚未取消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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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应当在缔约方相互同意的时间框架内逐步取消。(�b�)�敏感轨道：缔约
方自行列名的敏感轨道产品应当：(i)根据相互同意的最终税率和最终日期降低
其各自适用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以及(ii)在适用的情况下，应当在缔约方相互同
意的时间框架内逐步取消其各自适用的最惠国关税税率

5. 敏感轨道中列出的产品数量应受缔约方相互同意的最高上限约束。�6. 缔约方根据本
条和本协议第6条所做出的承诺应满足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取消缔约方之间实质
上所有贸易关税的要求。�7. 根据本条由缔约方相互同意的特定关税税率应仅列明适用关
税税率或范围的上限，并不得阻止任何一方如希望加速其关税减让或消除。�8. 缔约方为
建立覆盖货物贸易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ASEAN-China�FTA）进行的谈判还应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a) 其他详细规则，管理常规轨道和敏感轨道的关税减让或取消
计划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包括本协议第6条前几段未规定的互惠承诺原则；�(b) 
原产地规则；�(c) 配额外税率的处理；�(�d�) 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
XXVIII条修改协议中关于货物贸易的缔约方承诺；�(e) 对根据本条或本协议第6条涵盖的
任何产品征收的非关税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数量限制或禁止进口任何产品，或禁止出口
或出口销售任何产品，以及科学上站不住脚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
(�f�) 基于GATT原则的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透明度、覆盖范围、行动的客
观标准，包括严重损害或威胁的概念，以及临时性质；�(g) 基于现有GATT纪律的补贴和
反补贴措施以及反倾销措施的纪律；以及�(�h�) 基于现有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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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学科。
第四条�服务贸易

为加快服务贸易扩张，缔约方同意进行谈判，逐步自由化服务贸易，实现重大部门覆盖。
此类谈判应旨在：

(a) 逐步消除缔约方之间或相互之间的实质性所有歧视，或禁止缔约方之间就服
务贸易采取新的或更歧视性措施，但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五
条(1)(b)款允许的措施除外；(b) 扩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东盟成
员国和中国在GATS项下的承诺；以及(c) 加强缔约方之间的服务合作，以提高效
率和竞争力，以及多样化缔约方各自服务供应商的服务供应和分配。

第五条�投资

为促进投资并创建自由、便利、透明和有竞争力的投资制度，缔约方同意：
(a) 进行谈判，以逐步自由化投资制度；(b) 加强投资合作，促进投资，并提
高投资规则和法规的透明度；以及(c) 提供投资保护。

第6条�早期收
获
为加速本协定实施，缔约方同意对第3(a)段涵盖的产品实施早期收获计划（该计划是东盟-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该计划将根据本协定规定的时间框架开始和结束。

就本条而言，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下列定义应适用：
(a) “东盟6国”指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b) “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应包括配额内税率，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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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东盟成员国（截至2003年7月1日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和中国的
情况下，应参考其截至2003年7月1日的各自适用税率；和�(ii) 在东盟
成员国（截至2003年7月1日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情况下，应参考
截至2003年7月1日适用于中国的关税税率。

3. The 产品覆盖范围、关税减让和消除、实施时间框架、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
施和适用于早期收获计划的紧急措施如下：

(a) 产品覆盖范围�(�i�) 所有在以下章节中按8/9位HS编码（HS编码）列出的
产品均应被早期收获计划覆盖，除非一方在其附件1中列出的排除清单中另有排
除，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产品应对该方免税：

章节 描述
0 1 活动物
0 2 肉类和可食用肉杂碎
0 3 Fish
0 4 乳制品
0 5 其他动物产品
0 6 活树
0 7 可食用蔬菜
0 8 可食用水果和坚果

(ii) 一个已将产品列入排除清单的缔约方，可以随时修改排除清单，将其
中一种或多种产品列入早期收获计划。(iii) 本协议附件2中列出的具体产
品应被早期收获计划覆盖，关税减免仅适用于附件2中指明的缔约方。这
些缔约方必须已将这些产品的关税减免扩展至对方。

(iv) 对于未能完成附件1或附件2中适当产品清单的缔约方，经相互协商，
清单仍可最迟于2003年3月1日制定。

(b) 关税减让和取消
(i) 根据附件3本协议中规定的时限，早期收获计划下所覆盖的所有产品
应划分为3个产品类别以进行关税减让或消除，具体定义和实施方式如下。
本款不应阻止任何缔约方加速其关税减让或消除，如其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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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对于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为0%的所有产品，应保持为0%。�(iii) 对
于已实施的关税税率减让至0%的情况，应保持为0%。�(iv) 缔约方应享
受其他缔约方为早期收获计划下第3(a)(i)款所述所覆盖的产品提供的关税
减免，只要该缔约方的同款产品仍处于第3(a)(i)款所述的早期收获计划中。

(�c�)�临时原产地规则�适用于早期收获计划项下产品的临时原产地规则应由缔约
方于2003年7月前谈判并完成。临时原产地规则应被根据本协议第3(8)(b)条由缔
约方谈判并实施的原产地规则所取代和替代。(�d�)�WTO条款的适用�本协议第
3(8)条由缔约方谈判并同意的相关纪律一旦实施，适用于早期收获计划项下产品
的、包括反倾销和补贴及反补贴措施在内的、关于承诺的修改、保障措施、紧急
措施和其他贸易救济措施的WTO条款，在过渡期内应适用，并应被相关纪律所
取代和替代。

4.�除本协议前几段规定的货物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外，缔约方将在2003年初探讨服务贸易
早期收获计划的可行性。

5. 为促进缔约方之间的经济合作，本协议附件4中列出的活动应根据情况加速开展或实
施。
第二部分
第七条其他经济合作领域
1�.�缔约方同意在以下5个优先领域加强合作：(a) 农业；�(b) 信息和通信技术；�(
c) 人力资源开发；�(�d�) 投资；以及�(e) 湄公河流域发展。�2�.�合作将扩展到其
他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业、金融、旅游业、工业合作、交通、电信、知识产权、中
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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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小企业）、环境、生物技术、渔业、林业和林产品、采矿、能源和
次区域发展。

3�.�加强合作的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促进和便利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投资，例如：(i)�标准和合格评定；(ii)�技术性

贸易壁垒/非关税措施；以及(iii)�海关合作；(b) 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c) 促进电子
商务；(�d�) 能力建设；以及(e) 技术转让。�4�.�各方同意实施能力建设项目和技术
援助，特别是针对新东盟成员国，以调整其经济结构并扩大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
资。

第三部分
第八条�时间
框架
1. 对于货物贸易，本协定第三条所述关税减让或消除协议及其他事项的谈判应于2003年
初开始，并在2004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以便在2010年为文莱、中国、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为其他新东盟成员国在
2015年建立。
2�.�本协议第3条项下货物贸易的原产地规则谈判应不迟于2003年12月完成。
3�.�对于服务贸易和投资，相应的协议谈判应于2003年启动，并尽可能迅速地完成，以便
根据双方同意的时间框架实施：(a)�考虑各方的敏感领域；以及(b)�对新东盟成员国给予
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性。

4.�对于本协议第二部分规定的其他经济合作领域，缔约方应继续基于本协议第七条规定
的现有或约定的项目，开发新的经济合作项目，并就各种经济合作领域达成协议。缔约
方应迅速采取行动，以所有有关缔约方均可接受的方式和速度，尽早实施。这些协议应
包括其中承诺的实施时间框架。

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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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惠国待遇
中国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对所有非世界贸易组织东盟成员国给予与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和纪律一致的优惠待遇。

第1条�0�一般例外

在要求此类措施不得以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方式在缔约方之间或缔约方之间构成差别待遇，
且相同条件存在的情况下，或以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内部贸易的隐蔽限制为借口的情
况下，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均不得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和采纳保护其国家安全的措施，或保
护具有艺术、历史和考古价值的物品的措施，或其认为为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其他措施，
或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第1条�1争端解决机制
1�.�缔约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年内建立适当的正式争端解决程序和机制，以实施
本协议。2�.�在根据第1款建立正式争端解决程序和机制之前，关于本协议的解释、实
施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均应通过磋商和/或调解友好解决。

ARTICLE�1�2
谈判机构安排
1. 已建立的东盟-中国贸易谈判委员会（东盟-中国TNC）应继续执行本协议中规定的谈判
计划。�2. 缔约方可以设立其他必要的机构，以协调和实施根据本协议进行的任何经济合
作活动。�3. 东盟-中国TNC和上述任何机构应通过东盟高级经济官员（SEOM）和对外贸
易和经济合作部（MOFTEC）的会议，定期向东盟经济部长（AEM）和中国对外贸易和
经济合作部（MOFTEC）部长报告其谈判的进展和结果。�4.�东盟秘书处和MOFTEC应随
时在谈判举行时和举行地，共同为东盟-中国TNC提供必要的秘书处支持。

ARTICL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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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条款
1�.�本协议应包括附件及其内容，以及根据本协议达成的所有未来法律文件。�2�.�除本协
议另有规定外，本协议或根据其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得影响或使任何缔约方根据其是缔约
方的现有协议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失效。�3�.�缔约方应努力避免增加会影响本协议适用性
的限制或限制。

ARTICLE�1�4

修正案
本协议的条款可通过缔约方书面共同同意的修正案进行修改。

ARTICLE�1�
5�保管机构
对于东盟成员国，本协议应存放于东盟秘书长处，该秘书长应迅速向每个东盟成员国
提供其经认证的副本。

ARTICLE�1�4�生
效
1�.�本协议应于2003年7月1日生效。�2�.�各缔约方应在2003年7月1日之前完成其对本协
议生效的内部程序。�3�.�如某缔约方未能于2003年7月1日之前完成其对本协议生效的内
部程序，则该缔约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应自其完成此类内部程序之日起开始。�
4�.�缔约方应在其完成本协议生效的内部程序后，书面通知所有其他缔约方。

为证明本协议之签署，我们已签署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全面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

在金边完成，于2002年11月4日以英语文本，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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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文莱达鲁萨兰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A�J�I H�A�S�S�A�N�A�L BOLKIAH文莱苏丹

For�柬埔寨王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U�N SEN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朱镕基
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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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梅加瓦蒂·苏卡诺普特里�总统

对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本南·沃拉查ith�总理

对于马来西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总理

For�the�Union�of�Myanm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an�舍温上将�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和�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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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e�Republic�of�the�Philippin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总统

For�the�Republic�of�Singapo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吴作栋�总理

For�the�Kingdom�of�Thaila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L.�LT.�COL.�他信·辛哈瓦塔纳�总理

对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潘文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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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6(3)(a)(i)条下早期收获计划排除的产品的一方排除清单

A.�以下缔约方已相互完成谈判，其排除清单如下：

1.�东南亚国家联盟�(a) 文莱：不排除任何产品。(b) 
柬埔寨：

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柬埔寨)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1.

0103.92.00
-�-�重量50公斤或以上

中国应 , 尽快在之后实际上可行签署本协议的日期协议，提供HS代码和产品描述将对应HS编码和产品描述本协议框架下的第二列中列出的产品
本表格

2.

0207.11.00
-�-�未切块，新鲜或
冷藏 同上

3.

0207.12.00
-�-�未切块，冷冻 同上

4.

0207.13.00
-�-�分割和内脏 , 新鲜或
冷藏 同上

5.
0207.14.10
-�-�-�翅膀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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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柬埔寨)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6.

0207.14.20
-�-�-�大腿 同上

7.

0207.14.30
-�-�-�肝脏 同上

8.

0207.14.90
-�-�-�其他 同上

9.

0301.93.00
-�-�鲤鱼 同上

10.

0702.00.00
番茄 , 新鲜或冷藏 同上

11.

0703.10.10
-�-�洋葱 同上

12.

0703.20.00
-�大蒜 同上

13.

0704.10.10
-�-�花椰菜 同上

14.

0704.10.20
-�-�带头的西兰花 同上

15. 0704.90.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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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柬埔寨)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卷心菜

16.

0704.90.90
-�-�其他 同上

17.

0705.11.00
-�-�卷心菜（头状）
生菜 同上

18.

0705.19.00
-�-�其他 同上

19.

0706.10.10
-�-�胡萝卜 同上

20.

0706.10.20
-�-�芜菁 同上

21.

0706.90.00
-�其他 同上

22.

0708.20.00
-�豆类（菜豆属，菜豆属）
spp.) 同上

23.

0709.90.00
-�其他 同上

24.
0801.19.00
-�-�其他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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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柬埔寨)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25.

0804.30.00
-�菠萝 同上

26.

0804.50.00
-�番石榴、芒果和
山竹 同上

27.

0805.10.00
-�橙子 同上

28.

0807.11.00
-�-�西瓜 同上

29.

0807.19.00
-�-�其他 同上

30.
0810.90.20
-�-�龙眼 同上

(c) 印度尼西亚： 不得排除任何产品1。
(�d�) 缅甸： 不得排除任何产品。
(e) 新加坡： 不得排除任何产品。
(�f�) 泰国： 不排除任何产品。
(g) 越南：

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越南)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1 印度尼西亚的甜玉米（HS�071010000）受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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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越南)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0�1�0�5

活禽，即家禽或原鸡种，鸭。鹅、火鸡和珍珠鸡，
家禽，

0�1�0�5

活禽，即家禽，或原鸡种，鸭。鹅、火鸡和珍珠鸡
家禽

1. 010511900

-重量不超过185克：
--原鸡种的家禽
家鸡：
---其他

01051190

-重量不超过185克：
--原鸡种家禽
家鸡：
---其他

2. 010592900

-其他：
--原鸡种家禽家鸡，重量不超过
2000克：
---其他

01059290

-其他：
--原鸡种的家禽家鸡，重量不超过超过2000克
其他

3. 010593000

其他：
--原鸡家鸡体重超过
2000克

01059310

-其他：
--原鸡种家禽家鸡重于
2000克：
---纯种繁殖
01059390

-其他：
--原鸡种家禽体重超过
2,000克：
---其他

4. 010599900

-其他：
--其他：
---其他

01059991

-其他：
--其他：
---其他
----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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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越南)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01059992

-其他：
--其他：
---其他
----鹅
01059993

-其他：
--其他：
---其他
----珍珠鸡
01059994

-其他：
--其他：
---其他
----火鸡

0�2�0�7

肉类和可食用内脏 , 的第01.03项下的家禽，
新鲜 , 冷藏或冷冻

0�2�0�7

肉类和可食用内脏 , of�the

第01.05项的家禽，
新鲜 , 冷藏或冷冻的

5. 020711000

-第01.05项的家禽中属于原鸡种类的
家鸡：
--未切块，新鲜或
冷藏

02071100

-Of�家鸡种类的家禽：
家鸡：
--未切块，新鲜或
冷藏

6. 020712000

-Of�原鸡种家禽
家鸡：
--未切块，冷冻

02071200

-Of�原鸡种家禽
家鸡：
--未切块，冷冻



20

7. 020713000

-原鸡种家禽
家鸡：
--分割和内脏 , 新鲜或冷藏

02071311

-原鸡种家禽
家鸡：
--分割和内脏 , 新鲜或冷藏：
---分割：
----带骨
02071319

-Of�fowls�of�the�species�Gallus
家鸡：
--分割和内脏 , 新鲜或冷藏：
---肉块
----其他
02071321

-Of�原鸡种家禽
家鸡：
--分割和内脏 , 新鲜或冷藏：
---内脏：
----中关节翼
02071329

-Of�fowls�of�the�species�Gallus�domesticus

家鸡：
--分割和内脏 , 新鲜或冷藏：
---内脏：
----其他

8. 020714000

-Of�fowls�of�the�species�Gallus
domesticus:
--分割和内脏 , 冷冻

02071411

-Of�原鸡种家禽
家鸡：
--分割和内脏 , 冷冻：
---肉块：
----带骨
02071419

-原鸡种家禽：
家鸡：
--分割和内脏 , 冷冻：
---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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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2071421

-原鸡种家禽
家鸡：
--分割和内脏 , 冷冻：
---内脏：
----中关节翼
02071429

-Of�原鸡种家禽
家鸡：
--分割和内脏 , 冷冻：
---内脏：
----其他

9. 020726000

-Of�火鸡：
--分割和内脏 , 新鲜或冷藏

02072600

-Of�火鸡：
--分割和内脏 , 新鲜或冷藏

10. 020727000

-Of�火鸡：
--分割和内脏 , 冷冻

02072700

-Of�火鸡：
--分割和内脏 , 冷冻

0�4�0�7

禽蛋，带壳，新鲜，保存或煮熟

0�4�0�7

禽蛋，带壳，新鲜，保存或煮熟
11. 040700100

-For�孵化
04070010

---For�孵化
12. 040700900

-其他
04070021

---其他 , 带壳 , 新鲜：
----鸡的
04070022

---其他 , 带壳 , 新鲜：
----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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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0023

---其他 , 带壳 , 新鲜：
----鹅
04070029

---其他 , 带壳 , 新鲜：
----其他
04070091

---其他
----腌蛋
04070092

---其他
----石灰腌制蛋
04070099

---其他
----其他

0�8�0�5

柑橘类水果 , 新鲜或干燥
0�8�0�5

柑橘类水果 , 新鲜或干燥
13. 080530000

-柠檬（青柠，柠檬）和青柠（青柠）
和青柠

08055000

-柠檬（青柠，柠檬）青柠)�和�青柠�(citrus
aurantifolia)

14. 080540000

-葡萄柚
08054000

-葡萄柚
15. 080590000

-其他
08059000

-其他

2�.�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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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下国家：
(a) 文莱：不排除任何产品。(b) 印度尼西亚：不排除
任何产品。(c) 缅甸：不排除任何产品。(�d�) 新加坡：
不排除任何产品。(e) 泰国：不排除任何产品。

B�. 以下缔约方尚未完成谈判，应于2003年3月1日前完成其排除清单的谈判：

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2. 马来西亚�3. 菲律宾�4. 中国，
关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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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第6(3)(a)(iii)条下的早期收获计划所覆盖的具体产品

A. 文莱和新加坡应成为中国与任何其他缔约方根据第6(3)(a)(iii)条达成或将要达成的任
何安排的缔约方。文莱和新加坡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尽快提供将对应于中国与任何其
他缔约方根据第6(3)(a)(iii)条达成或将要达成的那些具体产品的HS编码和产品描述。

B.�以下缔约方已与中国完成谈判，其具体产品如下：1.�柬埔寨：无2.�印度尼西亚：

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HS编码/产品描述
(印度尼西亚)

1. 09012200

-咖啡 , 烘焙的：
--脱咖啡因的

090122000

烘焙的 , 脱咖啡因咖啡

2. 15131100

-�椰子油及其馏分：
--�原油

151311000

粗椰子油及其馏分
其分数

3. 15131900

-�椰子油及其馏分：
--�其他

151319000

椰子仁油（不包括原油）及其分数
4. 15132100

-棕榈仁或巴西棕榈油和其分数：
--原油

151321000

棕榈仁原油或巴西棕榈油和其分数
5. 15132900

-�棕榈仁或巴西棕榈油和其分数：

151329000

棕榈仁或巴西棕榈油（不包括原油）和馏分
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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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HS编码/�产品描述
(印度尼西亚)

--其他
6. 15162000

-植物油脂和油和其分数

151620000

植物油脂和油和其分数，氢化
7. 15179000

人造黄油；食用混合物或动物或植物油脂或油的制剂或植物油脂或油或o�f不同脂肪或油的馏分本章其他部分，除食用脂肪或油或其第15.16税号的脂肪馏分：
-其他

151790000

食用脂肪或油的未列名制品

8. 18061000

-可可粉，含有添加糖或其他甜味物质

180610000

添加糖的可可粉或其他甜味剂
9. 34011990

-肥皂和有机表面-活性产品和制剂，以条状物、块状物、模压件或形状，以及纸、填充物、毡和无纺布，浸渍、涂层或覆盖有肥皂或
洗涤剂：
--其他：
---其他

340119900

肥皂和有机表面活性产品以条状物等形式

10. 34012000

-其他形式的肥皂
340120000

肥皂的其他形式，
nes

11. 40169200

其他未硬化的硫化橡胶制品，除硬橡胶以外的硫化橡胶：

401692000

硫化橡胶制成的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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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HS编码/产品描述
(印度尼西亚)

-其他：
--橡皮擦

12. 70112010

-对于阴极射线管：
---防眩光玻璃

701120100

防眩光玻璃，阴极射线管包装阴极射线管
13. 94015000

-藤编座椅 , 柳条 , 竹子或相似材料

940150000

藤编座椅 , 柳条 , 竹子或相似材料
940150900

其他藤编座椅
14. 94038010

-其他材料的家具 ,包括藤、柳条、竹子或相似材料：
---藤 , 柳条 , 竹子或相似材料

940380100

藤家具 , 柳条 ,竹子或相似材料

3�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无
4.�缅甸 :�无�5.�泰国：

S/No HS编码/产品描述
(中国)

HS编码/�产品描述
(泰国)

1 27011100

无烟煤
2701110008

无烟煤 , whether�or�nor
粉碎的，但不
凝聚的

2 27040010

焦炭和半焦
2704000904

煤炭的焦炭和半焦 , o f褐煤或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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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越南:�无

C.�以下缔约方尚未与中国完成谈判，且应于2003年3月1日前就其具体产品完成谈判：

1. 马来西亚�
2. 菲律宾

附件3

A.�第6(3)(b)(i)条项下关税减让和取消的产品类别

3个产品类别定义如下：
(i) 类别1�对于中国和东盟6国，这指的是所有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高于15%的产
品。对于新东盟成员国，这指的是所有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为30%或更高的产品。
(ii) 类别2�对于中国和东盟6国，这指的是所有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在5%
（含）至15%（含）之间的产品。

对于新东盟成员国，这指的是所有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在15%（含）
至30%（不含）之间的产品。

(iii) 类别3

对于中国和东盟6国，这指的是所有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低于5%的产品。

对于新东盟成员国，这指的是所有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低于15%的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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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6(3)(b)(i)条下的实施时间框架
早期收获计划应不迟于2004年1月1日实施，具体如下：

(�i�) 中国和东盟6国：

产品类别
不迟于
2004年1月1日 不迟于

2005年1月1日 不迟于
2006年1月1日

1 10% 5% 0%
2 5% 0% 0%
3 0% 0% 0%

(ii) 新东盟成员国：
产品类别1

国家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4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5

Not�later
than
1月1日
2006

Not�later
than
1月1日
2�0�0�7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8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9年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10年

越南 20% 15% 10% 5% 0% 0% 0%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

缅甸 - - 20% 14% 8% 0% 0%

柬埔寨 - - 20% 15% 1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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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2

国家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4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5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6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7

Not�later
than
1月1日
2�0�0�8

Not�later
than
1月1日
2009年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10年

越南 10% 10% 5% 5% 0% 0% 0%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

缅甸 - - 10% 10% 5% 0% 0%

柬埔寨 - - 10% 10% 5% 5% 0%

产品类别3

国家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4

Not�later
than
1月1日
2005

Not�later
than
1月1日
2006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7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8年

不迟于
than
1月1日
2009年

不迟于
than
1Jan
2010年

越南 5% 5% 0-5% 0-5% 0% 0% 0%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

缅甸 - - 5% 5% 0-5% 0% 0%

柬埔寨 - - 5% 5% 0-5%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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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第6条（5）项下的活动
(a) 分别在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框架下加速实施新加坡-昆明铁路和曼谷-
昆明公路项目。(b) 实施由柬埔寨举行的1s t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峰会制定的关于大
湄公河次区域（GMS）全面发展的中期和长期计划。(c) 在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指定焦点，
作为通过具体程序和机制促进和推动缔约方之间贸易和投资的中心。(�d�) 探索在相互感
兴趣的领域，例如农产品、电子和电气设备，在商定的时间框架内开发相互承认安排的
可能性。(e) 建立缔约方标准和合格评定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以增强其他领域的贸易便
利化和合作。(�f�) 实施2002年11月签署的缔约方之间关于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g) 
缔结缔约方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之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h�) 制定具体项目，以进一
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利用东盟-中国合作基金等机制。(�i�) 建立具体技术项
目，以进一步帮助新东盟成员国建立区域一体化能力，并促进非世界贸易组织东盟成员
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便利化。(j) 建立缔约方海关当局之间的合作机制，以增强
其他领域的贸易便利化和合作。(k)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建立缔约方相关当局之间的合作
机制。


